附件2

大企业税收事先裁定知情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税收事先裁定是指基于税企互信原则，企业对拟发生的特定复杂涉税事项，应如何适用现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提出申请，税务部门基于现行税收政策，给予书面告知政策适用意见而开展的纳税服务行为。现你单位向税务部门提出税收事先裁定申请，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并签名盖章，以表明你单位知晓并确认本知情书所告知的相关内容。

一、事先裁定生效前提

（一）提交的申请资料全面、真实，不存在隐瞒事实、提供虚假资料等情况；

（二）实际发生的涉税事项与事先裁定的申请资料所述内容一致；

（三）税务机关作出裁定所依据的税收政策未发生变化。

二、事先裁定终止或撤销情形

发生以下情形之一，导致事先裁定不可执行的，事先裁定意见终止或撤销：

（一）国家出台新的相关税费政策；

（二）意见所依据的税收法律法规被修订或废止；

（三）提供虚假申请资料、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交的申请资料存在关键性遗漏、重大错误；

（四）未及时向税务机关报告与裁定事项相关的实质性变化或重大变更情况，实际发生业务与申请资料不符的；

（五）未依据事先裁定意见进行财务核算和纳税申报；

（六）其他需要终止或撤销裁定意见的情形。

三、信息报告义务

发生以下情形，应当在30日内书面告知受理机关：

（一）税收事先裁定申请的事项不再实施的；
（二）税收事先裁定申请的事项发生实质性变化的；
（三）税收事先裁定申请的事项实施完毕的。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事先裁定是税务机关提供的个性化纳税服务举措，不属于会对你单位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的行政行为，企业可依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纳，不具有强制性、可复议性或可诉讼性。

（二）事先裁定意见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对未明确涉税事项做出客观解释及趋向性建议，仅为企业涉税决策提供参考，企业应充分认识采纳意见书后可能面临的涉税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涉税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实施、修订、上级税务机关的裁决或释义等），并承担相应的涉税义务及法律责任。

（三）事先裁定意见仅适用于你单位本次申请的涉税事项，不能直接适用于其他纳税人或其他未经申请裁定的事项。你单位不得以申请事先裁定为由影响其他纳税义务的履行。

申请人签名（印章）

年   月   日
